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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四十九年三月三十一日 

茲修正票據法。公布之。此令。 

總   統 蔣中正 
行政院院長 陳 誠 

票據法 
四十九年三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 

第一章 通  則 

第 一 條  本法所稱票據為匯票本票及支票 
第 二 條  稱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金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

之到期日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第 三 條  稱本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金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

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第 四 條  稱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金額委託銀錢業者或信

用合作社於見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第 五 條  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 

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連帶負責 
第 六 條  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或畫押代之 
第 七 條  票據上記載金額之文字與號碼不符時以文字為準 
第 八 條  票據上雖有無行為能力人之簽名不影響其他簽名者之

權利與義務 
第 九 條  代理人未載明為本人代理之旨而簽名於票據者應自負

票據上之責任 
第 十 條  無代理權而以代理人名義簽名於票據者應自負票據上

之責任 
代理人逾越權限時就其權限外之部分亦應自負票據上

之責任 
第 十 一 條   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載記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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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法別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第 十 二 條   票據上記載本法所不規定之事項者不生票據上之效力 
第 十 三 條   票據債務人不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

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惡意或詐

欺時不在此限 
第 十 四 條   以惡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不得享有票據上之權

利 
第 十 五 條   票據之偽造或票上簽名之偽造不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

力 
第 十 六 條   票據經變造時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簽名在

變造後者依變造文義負責不能辨別前後時推定簽名在變造

前 
第 十 七 條   票據上之簽名或記載被塗銷時非由票據權利人故意為

之者不影響於票據上之效力 
第 十 八 條   票據喪失時執票人應即為止付之通知 
第 十 九 條   執票人喪失票據時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 

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擔

保請求票據金額之支付不能提供擔保時得請求將票據金額

提存於法院商會銀行公會或其他得受提存之公共會所其尚

未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擔保請求給與新票據 
第 二 十 條   為行使或保全票據上權利對於票據關係人應為之行為

應在票據上指定之處所為之無指定之處所者在其營業所為

之無營業所者在其住所或居所為之票據關係人之營業所住

所或居所不明時因作成拒絕證書得請求法院公證處商會或

其他公共會所調查其人之所在若仍不明時得在該法院公證

處商會或其他公共會所作成之 
第二十一條  為行使或保全票據上權利對於票據關係人應為之行為

應於其營業日之營業時間內為之如其無特定營業日或未訂

有營業時間者應於通常營業日之營業時間內為之 
第二十二條  票據上之權利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

算三年間不行使者因時效而消滅對支票發票人一年間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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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因時效而消滅 
匯票本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索權自作成拒絕證書日

起算一年間不行使因時效而消滅支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

索權四個月不行使因時效而消滅其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者匯

票本票自到期日起算支票自提示日起算 
匯票本票之背書人對於前手之追索權自為清償之日或

被訴之日起算六個月間不行使因時效而消滅支票之背書人

對前手之追索權二個月間不行使因時效而消滅 
票據上之債權雖依本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

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利益之限度得請求償還 
第二十三條  票據餘白不敷記載時得黏單延長之黏單後之第一記載

應書於騎縫上並加蓋印章 

第二章 匯  票 

第一節 發票及款式  
第二十四條  匯票應記載左列事項由發票人簽名 

一 表明其為匯票之文字 
二 一定之金額 
三 付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四 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五 無條件支付之委託 
六 發票地 
七 發票年月日 
八 付款地 
九 到期日 
未載到期日者視為見票即付 
未載付款人者以發票人為付款人 
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未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

發票地 
未載付款地者以付款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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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地 
第二十五條  發票人得以自己或付款人為受款人並得以自己為付款

人 
第二十六條  發票人得於付款人外記載一人為擔當付款人 

發票人亦得於付款人外記載在付款地之一人為預備付

款人 
第二十七條  發票人得記載在付款地之付款處所 
第二十八條  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金額支付利息及其利率 

利率未經載明時定為年利六釐 
利息自發票日起算但有特約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發票人應照匯票文義擔保承兌及付款但得依特約免除

擔保承兌之責 
匯票上有免除擔保付款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 

第二節 背  書 

第 三 十 條   匯票依背書而轉讓但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不在

此限 
背書人於票上記載禁止轉讓者仍得依背書而轉讓之但

禁止轉讓者對於禁止後再由背書取得匯票之人不負責任 
第三十一條  背書由背書人在匯票之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記載被背

書人之姓名或商號及背書之年月日由背書人簽名 
背書人得不記載被背書人及年月日僅簽名於匯票而為

空白背書 
第三十二條  空白背書之匯票得依匯票之交付轉讓之 

前項匯票亦得以空白背書或記載被背書人姓名或商號

轉讓之 
第三十三條  空白背書匯票或最後之背書為空白之匯票其執票人得

於空白內記載自己或他人為被背書人再為轉讓 
第三十四條  匯票得依背書讓與發票人承兌人付款人或其他票據債

務人 
前項受讓人於票據未到期前得更以背書轉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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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背書人得記載在付款地之一人為預備付款人 
第三十六條  就匯票金額之一部分所為之背書或將匯票金額分別轉

讓於數人之背書不生效力背書附記條件者其條件視為無記

載 
第三十七條  執票人應以背書之連續證明其權利但背書中有空白背

書時其次之背書人視為前空白背書之被背書人 
塗銷之背書關於背書之連續視為無記載 

第三十八條  執票人故意塗銷背書者其被塗銷之背書人及其被塗銷

背書人名次之後而於未塗銷以前為背書者均免其責任 
第三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於背書人準用之 
第 四 十 條   執票人以委任取款之目的而為背書時應於匯票上記載

之 
前項被背書人得行使匯票上一切權利並得以同一目的

更為背書 
其次之被背書人所得行使之權利與第一被背書人同 
票據債務人對於受任人所得提出之抗辯以得對抗委任

人者為限 
第四十一條  到期日後之背書與到期目前之背書有同一效力但作成

拒絕付款證書後或作成拒絕付款證書期限經過後所為之背

書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力背書人不負票據上之責任 

第三節 承  兌 

第四十二條  執票人於匯票到期日前得向付款人為承兌之提示 
第四十三條  承兌應在匯票正面記載承兌字樣由付款人簽名付款人

僅在票面簽名者視為承兌 
第四十四條  除見票即付之匯票外發票人或背書人得在匯票上為應

請求承兌之記載並得指定其期限 
發票人得為於一定日期前禁止請求承兌之記載 
背書人所定應請求承兌之期限不得在發票人所定禁止

期限之內 
第四十五條  見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應自發票日起六個月內為承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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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示 
前項期限發票人得以特約縮短或延長之但延長之期限

不得逾六個月 
第四十六條  見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或指定請求承兌期限之匯票應

由付款人在承兌時記載其日期 
承兌日期未經記載時以前條所許或發票人指定之承兌

期限之末日為承兌日 
第四十七條  付款人承兌時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就匯票金額之一部分

為之但執票人應將事由通知其前手 
承兌附件者視為承兌之拒絕但承兌人仍依所附條件負

其責任 
執票人於獲一部分承兌後對於未獲承兌之一部分應作

成拒絕證書證明之 
第四十八條  付款人於執票人請求承兌時得請其延期為之但以三日

為限 
第四十九條  匯票上未經發票人指定擔當付款人者付款人得於承兌

時記載之 
第 五 十 條   付款人於承兌時得於匯票上記載付款地之付款處所 
第五十一條  付款人雖在匯票上簽名承兌未將匯票交還執票人以前

仍得撤銷其承兌但已向執票人或匯票簽名人以書面通知承

兌者不在此限 
第五十二條  付款人於承兌後應負付款之責 

承兌人到期不付款者執票人雖係原發票人亦得就第九

十七條及第九十八條所定之金額直接請求支付 

第四節 參加承兌 

第五十三條  執票人於到期日前得行使追索權時匯票上指定有預備

付款人者得請求其為參加承兌 
除預備付款人與票據債務人外不問何人經執票人同意

得以票據債務人中之一人為被參加人而為參加承兌 
第五十四條  參加承兌應在匯票正面記載左列各款由參加承兌人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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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一、參加承兌之意旨 
二、被參加人姓名 
三、年 月 日 
未記載被參加人者視為為發票人參加承兌 
預備付款人為參加承兌時以指定預備付款人之人為被

參加人 
第五十五條  參加人非受被參加人之委託而為參加者應於參加後四

日內將參加事由通知被參加人 
參加人怠於為前項通知因而發生損害時應負賠償之責 

第五十六條  執票人允許參加承兌後不得於到期日前行使追索權 
被參加人及其前手仍得於參加承兌後向執票人支付第

九十七條所定金額請其交出匯票及拒絕證書 
第五十七條  付款人或擔當付款人不於第六十九條及第七十條所定

期限內付款時參加承兌人應負支付第九十七條所定金額之

責 

第五節 保  證 

第五十八條  匯票之債務得由保證人保證之 
前項保證人除票據債務人外不問何人均得為之 

第五十九條  保證應在匯票或其謄本上記載左列各款由保證人簽名 
一 保證人之意旨 
二 被保證人姓名 
三 年 月 日 
保證未載明年月日者以發票年月日為年月日 

第 六 十 條   保證未載明被保證人者視為為承兌人保證其未經承兌

者視為為發票人保證但得推知其為何人保證者不在此限 
第六十一條  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同一責任 

被保證人之債務縱為無效保證人仍負擔其義務但被保

證人之債務因方式之欠缺而為無效者不在此限 
第六十二條  二人以上為保證時均應連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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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三條  保證得就匯票金額之一部分為之 
第六十四條  保證人清償債務後得行使執票人對被保證人及其前手

之追索權 

第六節 到期日 

第六十五條  匯票之到期日應依左列各式之一定之 
一 定日付款 
二 發票日後定期付款 
三 見票即付 
四 見票後定期付款 
分期付款之匯票無效 

第六十六條  見票即付之匯票以提示日為到期日 
第四十五條之規定於前項提示準用之 

第六十七條  見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依承兌日或拒絕承兌證書作成

日計算到期日 
匯票未載明承兌日又無拒絕承兌證明者依第四十五條

所規定承兌提示期限之末日計算到期日 
第六十八條  發票日後或見票日後一個月或數個月付款之匯票以在

應付款之月與該日期相當之日為到期日無相當日者以該月

末日為到期日 
發票日後或見票日後一個月半或數個月半付款之匯票

應依前項規定計算全月後加十五日以其末日為到期日 
票上僅載月初月中月底者謂月之一日十五日末日 

第七節 付  款 

第六十九條  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二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匯票上載有擔當付款人者其付款之提示應向擔當付款

人為之 
為交換票據向票據交換所提示者與付款之提示有同一

效力 
第 七 十 條   付款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延期為之但以提示後三日為限 
第七十一條  付款人對於背書不連續之匯票而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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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及執票人是否本人不負認

定之責但有詐欺或重大過失時不在此限 
第七十二條  到期日前之付款執票人得拒絕之 

付款人於到期日前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第七十三條  一部付之付款執票人不得拒絕 

執票人於獲一部分付款後對於未獲付款之一部分應作

成拒絕證書證明之 
第七十四條  付款人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記載收訖字樣簽名為證並

交出匯票 
付款人為一部分之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在票上記載所

收金額並另給收據 
第七十五條  表示匯票金額之貨幣如為付款地不通用者得依付款日

行市以付款地通用之貨幣支付之但有特約者不在此限 
表示匯票金額之貨幣如在發票地與付款地名同價異者

推定其為付款地之貨幣 
第七十六條  執票人在第六十九條所定期限內不為付款之提示時票

據債務人得將匯票金額提存於付款地之法院商會銀行公會

或其他得受提存之公共會所其提存費用由執票人負擔之 
前項提存有免除提存人債務之效力 

第八節 參加付款 

第七十七條  參加付款應於執票人得行使追索權時為之但至遲不得

逾拒絕證明作成期限之末日 
第七十八條  參加付款不問何人均得為之 

執票人拒絕參加付款者對於被參加人及其後手喪失追

索權 
第七十九條  付款人或擔當付款人不於第六十九條及第七十條所定

期限內付款者有參加承兌人時執票人應向參加承兌人為付

款之提示無參加承兌人而有預備付款人時應向預備付款人

為付款之提示 
參加承兌人或預備付款人不於付款提示時為清償者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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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人應請作成拒絕付款證書之機關於拒絕證書上載明之 
執票人違反前二項規定時對於被參加人與指定預備付

款人之人及其後手喪失追索權 
第 八 十 條   請為參加付款者有數人時其能免除最多數之債務者有

優先權 
故意違反前項規定為參加付款者對於因之未能免除債

務之人喪失追索權 
能免除最多數之債務者有數人時應由受被參加人之委

託者或預備付款人參加之 
第八十一條  參加付款應就被參加人應支付金額之全部為之 
第八十二條  參加付款應於拒絕付款證書內記載之 

參加承兌人付款以被參加承兌人為被參加付款人預備

付款人付款以指定預備付款人之人為被參加付款人 
無參加承兌人或預備付款人而匯票上未記載被參加付

款人者以發票人為被參加付款人 
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於參加付款準用之 

第八十三條  參加付款後執票人應將匯票及收款清單交付參加付款

人有拒絕證書者應一併交付之 
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參加付款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八十四條  參加付款人對於承兌人被參加付款人及其前手取得執

票人之權利但不得以背書更為轉讓 
被參加付款人之後手因參加付款而免除債務 

第九節 追索權 

第八十五條  匯票到期不獲付款時執票人於行使或保全匯票上權利

之行為後對於背書人發票人及匯票上其他債務人得行使追

索權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雖在到期日前執票人亦得行使前項

權利 
一 匯票不獲承兌時 
二 付款人或承兌人死亡逃避或其他原因無從為承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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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時 
三 付款人或承兌人受破產宣告時 

第八十六條  匯票不獲承兌或不獲付款或無從為承兌提示時執票人

應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證明之 
付款人或承兌人在匯票上記載提示日期及承兌或付款

之拒絕經其簽名後與作成拒絕證書有同一效力 
付款人或承兌人之破產應以破產宣告書之謄本證明之 

第八十七條  拒絕承兌證書於提示承兌期內作成之 
拒絕付款證書應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作成之但

執票人允許延期付款時應於延期之末日或其後五日內作成

之 
第八十八條  拒絕承兌證書作成後無須再為付款提示亦無須再請求

作成付款拒絕證書 
第八十九條  執票人應於拒絕證書作成後四日內對於背書人發票人

及其他匯票上債務人將拒絕事由通知之 
如有特約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時執票人應於拒絕承兌或

拒絕付款後四日內為前項之通知 
背書人應於收到前項通知後四日內通知其前手 
背書人未於票據上記載住所或記載不明時其通知對背

書人之前手為之 
第 九 十 條   發票人背書人及匯票上其他債務人得於第八十九條所

定通知期限前免除執票人通知之義務 
第九十一條  通知得用任何方法為之但主張於第八十九條所定期限

內曾為通知者應負舉證之責 
付郵遞送之通知如封面所記被通知人之住所無誤視為

已經通知 
第九十二條  因不可抗力不能於第八十九條所定期限內將通知發出

者應於障礙中止後四日內行之 
證明於第八十九條所定期間內已將通知發出者認為遵

守通知期限 
第九十三條  不於第八十九條所定期限內為通知者仍得行使追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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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其怠於通知發生損害時應負賠償之責其賠償金額不得

超過匯票金額 
第九十四條  發票人或背書人得為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 

發票人為前項記載時執票人得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而

行使追索權但執票人仍請求作成拒絕證書時應自負擔其費

用 
背書人為第一項記載時僅對於該背書人發生效力執票

人作成拒絕證書者得向匯票上其他簽名人要求償還其費用 
第九十五條  匯票上雖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執票人仍應於所

定期限內為承兌成付款之提示但對於執票人主張未為提示

者應負舉證之責 
第九十六條  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連

帶負責 
執票人得不依負擔債務之先後對於前項債務人之一人

或數人或全體行使追索權 
執票人對於債務人之一人或數人已為追索者對於其他

票據債務人仍得行使追索權 
被追索者已為清債時與執票人有同一權利 

第九十七條  執票人向匯票債務人行使追索權時得要求左列金額 
一 被拒絕承兌或付款之匯票金額如有約定利息者其

利息 
二 自到期日起如無約定利率者依年利六釐計算之利

息 
三 作成拒絕證書與通知及其他必要費用 
於到期日前付款者自付款日至到期日前之利息應由匯

票金額內扣除無約定利率者依年利六釐計算 
第九十八條  為第九十七條之清償者得向承兌人或前手要求左列金

額 
一 所支付之總金額 
二 前款金額之利息 
三 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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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人為第九十七條之清償者向承兌人要求之金額同 
第九十九條  發票人為背書人時對其前手無追索權 

前背書人為被背書人時對其原有之後手無追索權 
第 一 百 條   匯票上債務人為清償時執票人應交出匯票及附有收據

之償還計算書有拒絕證書時應一併交出 
背書人為清償時得塗銷自己及其後手之背書 

第一百零一條  匯票金額一部份獲承兌時清償未獲承兌之部分者得要

求執票人在匯票上記載其事由並交出收據匯票之謄本及其

證書 
第一百零二條  有追索權者得以發票人或前背書人之一人或其他票據

債務人為付款人向其住所所在地發見票即付之匯票但有相

反約定時不在此限 
前項匯票之金額於第九十七條及第九十八條所列者外

得加經紀費及印花稅 
第一百零三條  執票人依第一百零二條之規定發匯票時其金額依原匯

票付款地匯往前手所在地之見票即付匯票之市價定之 
背書人依第一百零二條之規定發匯票時其金額依其所

在地匯往前手所在地之見票即付匯票之市價定之 
前二項市價以發票日之市價為準 

第一百零四條  執票人不於本法所定期限內為行使或保全匯票上權利

之行為者對於前手喪失追索權 
執票人不於約定期限內為前項行為者對於該約定之前

手喪失追索權 
第一百零五條  執票人因不可抗力之事變不能於所定期限內為承兌或

付款之提示應將其事由從速通知發票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

債務人 
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三條之規定於前項通知準用之 
不可抗力之事變終止後執票人應即對付款人提示 
如事變延至到期日後三十日以外時執票人得逕行使追

索權無須提示或作成拒絕證書 
匯票為見票即付或見票後定期付款者前項三十日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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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自執票人通知其前手之日起算 

第十節 拒絕證書 
第一百零六條  拒絕證書由執票人請求拒絕承兌地或拒絕付款地之法

院公證處商會或銀行公會作成之 
第一百零七條  拒絕證書應記載左列各款由作成人簽名並蓋作成機關

之印章 
一、拒絕者及被拒絕者之姓名或商號 
二、對於拒絕者雖為請求未得允許之意旨或不能會晤

拒絕者之事由或其營業所住所或居所不明之情形 
三、為前款請求或不能為前款請求之地及其年月日 
四、於法定處所外作成拒絕證書時當事人之合意 
五、有參加承兌時或參加付款時參加之種類及參加人

並被參加人之姓名或商號 
六、拒絕證書作成之處所及其年月日 

第一百零八條  付款拒絕證書應在匯票或其黏單上作成之 
匯票有複本或謄本者於提示時僅須在複本之一份或原

本或其黏單上作成之但可能時應在其他複本之各份或謄本

上記載已作拒絕證書之事由 
第一百零九條  付款拒絕證書以外之拒絕證書應照匯票或其謄本作成

抄本在該抄本或其黏單上作成之 
第一百十條  執票人以匯票之原本請求承兌或付款而被拒絕並未經

返還原本時其拒絕證書應在謄本或其黏單上作成之 
第一百十一條  拒絕證書應接續匯票上複本上或謄本上原有之最後記

載作成之 
在黏單上作成者並應於騎縫處蓋章 

第一百十二條  對數人行使追索權時祇須作成拒絕證書一份 
第一百十三條  拒絕證書作成人應將證書原本交付執票人並就證書全

文另作抄本存於事務所以備原本滅失時之用 
抄本與原本有同一效力 

第十一節 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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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四條  匯票之受款人得自負擔其費用請求發票人發行複本但

受款人以外之執票人請求發行複本時須依次經由其前手請

求之並由其前手在各複本上為同樣之背書 
第一百十五條  複本應記載同一文句標明複本字樣並編列號數未經標

明複本字樣並編列號數者視為獨立之匯票 
第一百十六條  就複本之一付款時其他複本失其效力但承兌人對於經

其承兌而未收回之複本應負其責 
背書人將複本分別轉讓於二人以上時該背書人及其後

手亦為分別轉讓者對於經其背書而未收回之複本應負其責 
將複本各份背書轉讓於同一人者該背書人為償還時得

請求執票人交出複本之各份但執票人已立保證或提供擔保

者不在此限 
第一百十七條  為提示承兌送出複本之一者應於其他各份上載明接收

人之姓名或商號及其住址 
匯票上有前項記載者執票人得請求接收人交還其所接

收之複本 
接收人拒絕交還時執票人非以拒絕證書證明左列各款

事項不得行使追索權 
一、曾向接收人請求交還此項複本而未經其交還 
二、以他複本為承兌或付款之提示而不獲承兌或付款 

第十二節 謄  本 

第一百十八條  執票人有作成匯票謄本之權利 
謄本應標明謄本字樣謄寫原本上之一切事項並註明迄

於何處為謄寫部分 
執票人就匯票作成謄本時應將已作成謄本之旨記載於

原本 
背書及保證亦得在謄本上為之與原本上所為之背書及

保證有同一效力 
第一百十九條  為提示承兌送出原本者應於謄本上載明原本接收人之

姓名或商號及其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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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票上有前項記載者執票人得請求接收人交還原本 
接收人拒絕交還時執票人非將曾向接收人請求交還原

本而未經其交還之事由以拒絕證書證明不得行使追索權 

第三章 本  票 

第一百二十條  本票應記載左列事項由發票人簽名 
一、表明其為本票之文字 
二、一定之金額 
三、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四、無條件擔任支付 
五、發票地 
六、發票年月日 
七、付款地 
八、到期日 
未載到期日者視為見票即付 
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未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

發票地 
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 

第一百二十一條  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第一百二十二條  見票後定期付款之本票應由執票人向發票人為見票之

提示請其簽名並記載見票字樣及日期其提示期限準用第四

十五條之規定 
未載見票日期者應以所定提示見票期限之末日為見票

日 
發票人於提示見票時拒絕簽名者執票人應於提示見票

期限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 
執票人依前項規定作成見票拒絕證書後無須再為付款

之提示亦無須再請求作成付款拒絕證書 
執票人不於第四十五條所定期限內為見票之提示或作

成拒絕證書者對於發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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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三條  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行使追索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

強制執行 
第一百二十四條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十六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八條關於發

票人之規定第二章第二節關於背書之規定除第三十五條外

第二章第五節關於保證之規定第二章第六節關於到期之規

定第二章第七節關於付款之規定第二章第八節關於參加付

款之規定除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二條第二項外第二章第九

節關於追索權之規定除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十八條及第

一百零一條外第二章第十節關於拒絕證書之規定第二章第

十二節關於謄本之規定除第一百十九條外均於本票準用之 

第四章 支  票 

第一百二十五條  支票應記載左列事項由發票人簽名 
一 表明其為支票之文字 
二 一定之金額 
三 付款人之商號 
四 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五 無條件支付之委託 
六 發票地 
七 發票年月日 
八 付款地 
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未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為發票地 
發票人得以自己或付款人為受款人並得以自己為付款

人 
依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提示付款者其提示日視

為發票日 
第一百二十六條  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 
第一百二十七條  支票之付款人以銀錢業者及信用合作社為限 
第一百二十八條  支票限於見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 

執票人於票載日期前提示付款時應即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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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九條  以支票轉帳或為抵銷者視為支票之支付 
第一百三十條  支票之執票人除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提示外

應於左列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 
一 在發票地付款者發票日後十日內 
二 不在發票地付款者發票日後一個月內 
三 發票地在國外付款地在國內者發票日後三個月內 

第一百三十一條  執票人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提示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

而被拒絕時對於前手得行使追索權但應於拒絕付款日或其

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 
付款人於支票上記載拒絕文義及其年月日並簽名者與

作成拒絕證書有同一效力 
向票據交換所提示之支票如有拒絕文義之記載與作成

拒絕證書有同一效力 
第一百三十二條  執票人不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或

不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者對於發

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索權 
第一百三十三條  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行使追索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

示日起之利息如無約定利率者依年利六釐計算 
第一百三十四條  發票人雖於提示期限經過後對於執票人仍負責任但執

票人怠於提示致使發票人受損失時應負賠償之責其賠償金

額不得超過票面金額 
第一百三十五條  發票人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期限內不得撤銷付款之委

託但支票遺失或被盜竊或以惡意或重大過失取得時不在此

限 
第一百三十六條  付款人於提示期限經過後仍得付款但有左列情事之一

者不在此限 
一 發票人撤銷付款之委託時 
二 發行滿一年時 

第一百三十七條  付款人於發票人之存款或信用契約所約定之數不敷支

付支票金額時得就一部分支付之 
前項情形執票人應於支票上記明實收之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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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八條  付款人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後其

付款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付款人於支票上已為前項之記載時發票人及背書人免

除其責任 
付款人不得為存款額外或信用契約所約定數目以外之

保付違反者應科以罰鍰但罰鍰不得超過支票金額 
第一百三十九條  發票人背書人或執票人在支票正面畫平行線二道或於

其線內並記載銀行公司或其他同義之文字者其支票僅得對

銀錢業者支付之 
發票人背書人或執票人於平行線內記載特定銀錢業者

之商號其支票僅得對於特定銀錢業者支付之但該特定銀錢

業者得以其他銀錢業者為被背書人背書後委託其取款 
銀錢業者受委託取款時得於未畫線支票正面畫平行線

二道或於平行線之內記載自己之商號 
第一百四十條  違反第一百三十九條之規定而付款者應負賠償損害之

責但賠償金額不得超過支票金額 
第一百四十一條  明知已無存款又未經付款人允許墊借而對之發支票者

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該支票面額以下之罰

金 
發支票時故意將金額超過其存數或超過付款人允許墊

借之金額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該超過金

額以下之罰金 
發票人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之期限內故意提回其存款

之全部或一部使支票不獲支付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一百四十二條  依前條規定處罰之案件不適用刑法第五十六條之規定 
第一百四十三條  付款人於發票人之存款或信用契約所約定之數足敷支

付支票金額時應負支付之責但收到發票人受破產宣告之通

知者不在此限 
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二章第二節關於背書之規定除第三十五條外第二章

第七節關於付款之規定除第六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七十

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六條外第二章第九節關於追索權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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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第八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

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及第一百零一條外第二

章第十節關於拒絕證書之規定除第一百零八條第二項第一

百零九條及第一百十條外於支票準用之 

第五章 附  則 

第一百四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